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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脚趾真不幸，一连受了五次伤？
时间：5月31日 地点：天台法院

“你轧我脚了”“你
剐了我的车”“你把我
撞 倒 了 ”…… 碰 瓷 的

“老戏骨”总能找到合
适自己的“剧本”去演
绎。在天台，陈某演的
是“车祸戏”，短短几年

间，他“遭遇”多次车祸，而且每次“伤”的都是右脚，
身体其他部位永远平安无事。

现年 42 岁的陈某来自福建，曾先后辗转温州、
金华、台州等地打工。2009年5月的一天，他在温州
市区一大街上行走，右脚脚趾被一辆汽车压伤，当时
车主向他赔偿了医药费、误工费等各种费用，共计
2000多元。

2014年3月，陈某到东阳打工，右脚的脚趾再次
被汽车压到。和5年前一样，车主也向他赔偿了各

种费用2000元左右。
“第一次确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右脚趾被压伤

了，休息了好久。第二次也是交通事故，但当时脚只
疼了几个小时就好了。”陈某说。想到被车压到后，
脚只是疼了一会儿，而对方却要向自己赔偿2000多
元费用，陈某顿时觉得这是个大“商机”。

自2014年3月开始，陈某在温州、金华、台州等
地打工时，便经常在街上游荡，每当看到有行驶较慢
的轿车从身边经过时，他马上向轿车靠近，故意把右
脚脚尖放到车轮胎旁边。当车轮刚一碰到他的右脚
时，他就马上把右脚拿出来，并装作很疼的样子大声
喊“疼”。许多车主看到这一幕，都以为自己真的开
车把他的脚压伤了，马上拿出几百元钱递给他，选择

“私了”。即便一些车主选择送陈某到医院拍片，陈
某也不担心穿帮，因为他的右脚以前确实骨折过。

2016年12月8日，陈某在天台赤城街道环城西

路游荡，发现一辆行驶较慢的轿车从身边经过，立马
故技重施。

车主马上将陈某送去医院治疗，并拨打了 110
报警。交警调出案发地的监控视频后，陈某的碰瓷
伎俩便曝光了。监控视频清晰、完整地将他整个碰
瓷过程都记录了下来。交警发现，陈某在浙江省内
录入交警系统的车祸就有5起，5起交通事故，每次
受伤的部位都是右脚的脚趾。

承办法官林桂燕说，“碰瓷”在法律上属于一种
诈骗，即当事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如果数额达到 6000
元以上，那就构成了诈骗罪；如果数额未达到 6000
元的，那就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进行行
政拘留或者罚款。陈某的诈骗数额已经超过6000
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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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朋友圈“晒”了点东西，结果损失30多万
时间：6月1日 地点：舟山中级法院

在微信朋友圈上“晒”生活，是很多人的习惯，但
怎么个“晒”法还是有讲究的。朱某不经意间“晒”出
了土豪身份，结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损失。

朱某是舟山人，经商多年，家境殷实。去年，在
一次偶然的交往中，他结识了刚刚刑满出狱的乐某，
两人互相加为微信好友。

乐某可以称得上是监狱和看守所的“常客”，因
为盗窃、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罪名，乐某先后进去
过7次，在里面他还认识了有着类似经历的张某。

出狱前，乐某对张某说：“出去后联系，小案子不
要做了，跟我去做几起大案子。”张某欣然应允。

乐某与朱某渐渐熟悉后，十分关注朱某的动
向。他发现，朱某住在普陀区朱家尖街道的别墅，东
港也有住宅，经常在朋友圈里“晒”一些高档手表和
金银首饰的照片，有时也“晒”房子的照片，还发布过
一条商铺转让的消息。对于房子的照片，乐某格外

留意，大到客厅的
装修、卧室的布局，
小 到 墙 上 的 婚 纱
照、门口的鹦鹉装
饰等。

经 过 一 番“ 鉴
定”，乐某判断朱某
肯定是个土豪，便
将朱某家的大致位
置告诉张某，合谋

盗取朱某家的财物。
去年5月31日晚，乐某装模作样约朱某吃夜宵，

席间，套问朱某晚上是否回别墅，朱某表示不回去。
吃完饭，乐某便热情地将朱某送回东港的住处，并让
张某随时准备动手。

次日凌晨，张某与同乡张某某骑电瓶车到达朱

某的别墅，张某某在围墙外望风，张某则翻墙进入小
区。两人“收获”颇丰，在朱某家床头柜窃得手表、戒
指及黄金首饰若干。

当天下午，3 人约在宾馆商量销赃和分成的事
情，乐某作为线索提供人，约定可获取20%的提成。
不过，还没等把赃物变现，3人就先后落网。警方从
张某处扣押法穆兰女式手表、欧米茄女式手表、宝格
丽女式手表各1块，以及戒指10枚、黄金挂坠2件，共
计价值35.97万元。

由于张某等人入户盗窃数额达到20万元以上，
普陀法院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1
年半并处罚金2万元，判处乐某有期徒刑11年半并
处罚金1万元，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
万元。

3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舟山中级法院二
审后维持原判。

扇耳光、剥衣服，少女强制猥亵少女
时间：5月31日 地点：衢州柯城法院

扇耳光、剥衣服、用树枝戳下体……很难想像，
这样的暴力行为竟出自3个少女之手。

事发前，少女小晴和小游经常约在一起玩耍。
时间长了，彼此熟悉，自然而然成了好朋友。

16岁的小晴比小游大2岁，很照顾小游。有一
天，两人在外面玩了一圈回来，天色已晚，小晴便热
情地邀请小游到她家借住。没想到第二天，小游走
后，小晴却发现自己很喜欢的一条裙子和一双鞋子
不见了，她马上问小游是不是她拿走了。小游矢口
否认。但后来，小晴却在小游的QQ空间里看到照
片，发现小游身上穿的裙子和鞋子看上去与自己丢
失的一样。小晴特别生气。

2016年11月6日早上，小晴“约战”小游，让她叫

人一起到衢州某KTV包厢打一架，把这个事情“做
个了断”，被小游拒绝。

但事有凑巧，当天两人在逛街时正好碰到了。
小晴一把揪住了小游的头发，打电话叫在附近唱歌
的朋友们过来。一群人围住了小游。小晴见闹市区
人多，便拉着小游到了衢州大南门古城墙的西侧空
地上。小游坚持说没有拿裙子和鞋子，但小晴根本
不听解释，双方一言不合便扭打起来。

小晴等 3 人强行按住小晴，脱掉她的裙子及内
裤，用树枝戳她下体，让围观的男性朋友用手机拍摄
下了整个过程。整个过程持续了近1个小时，无论
小游怎么哀求，围观人群里没有一人出面阻止。

小游被打得左眼眶淤青肿胀，全身多处软组织

挫擦伤，之后在父亲的陪同
下到公安机关报了案。

事后，小晴的父亲凑齐
了 4 万元交给了小游的父
亲，另外 2 名少女的家长也
各赔偿了小游 7000 元。小
游及父亲表示愿意接受她
们的道歉和悔意。

不过，这还是无法抵消
刑事处罚。法院认为，小晴
等 3 人已构成强制猥亵罪，
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6个月等刑罚。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商家如此“善解人意”？背后暗藏勾当
时间：5月31日 地点：慈溪法院

刚买了新房，就有人上门推销装修；刚报名考
试，就有人打电话来介绍复习材料……生活中，我们
经常遇到这类事件，也好奇商家怎么都如此“善解人

意”？其实，这背
后隐藏的正是公
民个人信息被大
量泄露的现实。

河 南 人 郭 某
初中毕业后在一
个体模具加工店
工 作 ，但 收 入 不
佳。2014 年下半

年，他发现贩卖信息来钱快，便试着到 QQ 群搜索，
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些关于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的QQ群。进入这些QQ群后，他一直“潜水”观
察，了解这种交易的具体操作手法，然后假装要购
买公民个人信息，让对方先发送部分信息给他，“空
手套白狼”骗取了 1.3 万余条公民个人信息。郭某
将这些信息复制成10万余条，在网络上广泛发布贩
卖信息。

陈某经营着一家商贸公司，新拓展的业务是在
微信上推销红酒、茶叶等商品，刚巧急于寻求潜在客
户资源信息。

一个有意向买，一个缺钱花正打算卖，陈某和郭

某搭上了线。2016年5月至6月期间，郭某2次通过
QQ传输给陈某10万余条公民个人信息，2次的售价
分别为3000元、5000元。

不过，郭某的这门“生意”随着上家被抓而
败露了。2016 年 9 月和 10 月，郭某和陈某相继
落网。

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郭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予以出售，情节严重；陈某非
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均构成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最终，郭某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
金1.5万元；陈某被判拘役4个月，缓刑8个月，并处
罚金1万元。


